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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

（ 2021 年度）

单 位 名 称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

法定 代 表 人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


《事业

单位

法人

证书》

登载

事项

单位名称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

宗旨和

业务范围

实施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 促进基础教育发展

中小学学历教育 相关社会服务。

住 所
包头市昆区民族东路 66号

法定代表人 陶迪

开办资金 382（万元）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举办单位 包头市昆都仑区教育局

资产

损益

情况

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年初数（万元） 年末数（万元）

891 903

网上名称 包头市蒙古族学校.公益 从业人数 202



对《条

例》和

实施细

则有关

变更登

记规定

的执行

情 况

无

开

展

业

务

活

动

情

况

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

蒙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“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为主线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

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在今年八月份中央民族工作会

议上的讲话精神，实施学校主动发展战略：围绕“推行使用国家

统编教材，全面贯彻落实‘双减’政策”的总体目标，统筹兼顾，

相互促进。以安全工作为保障，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

以“全国文明城市”创建为契机，强化管理，规范办学，努力实

现学校整体工作再上新台阶：学校先后迎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

员、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侍俊，内蒙古自治

区党委常委、副书记林少春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包头市委

书记张院忠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包头市委书记孟凡利，内

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新乐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、

厅长黄雅莉，副厅长李占峰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、

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、主任奇锦玉，西藏自治



区政协副主席卓嘎、包头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以及昆区区委、

区政府全部成员深入蒙校进行实地调研指导工作，对于学校铸牢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推行使用国家三科统编教材工作给与了高

度评价及认可。一年来，学校在教育教学、管理服务、校园建设

上不断取得新突破：蒙语部中考继续位列包头市第一名、两名学

生直升入师大附中继续深造；汉语部中考顺利完成学校预定的保

八争六目标；小学男女排球队和小学男女篮球队均进入包头市前

四名；学校男子足球队荣获“市长杯”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

冠军。

相关资质

认可或执

业许可证

明文件及

有效期

无

绩 效 和

受奖惩及

诉讼投诉

情 况

无

接受捐赠

资助及使

用 情 况

无


